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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商务支持协议 

甲方：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（或简称“福田戴姆勒”） 

乙方：  

为保证甲方产品市场竞争力，提升甲方的市场占有率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特

制定商务支持方案如下： 

一、 商务支持方案： 

1、乙方同意对 NG 车型所供甲方的 座椅  产品提供约定方式的返利作为商务支

持费用，具体产品和方案：甲方 H4681000000226 产品享受实际零部件供货

总金额 3%费用支持； 

2、享受支持的订单台数的统计数量为甲方 SRM 系统实际入库量； 

3、订单的统计时限为：2023 年 7 月 1 日起到 2023 年 12 月 31 号截止（以甲方

SRM 系统时间为准）； 

4、支持费用的总金额计算公式为：零部件价格*3%*相应结算数（只限 NG 车型）； 

5、本协议内所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含税金额。 

二、 付款方式： 

1、甲方向乙方开出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（红字发票通知单），乙方在

收到红字发票通知单后向甲方开具红字发票，红字发票申请单货物名称须

注明“_ NG 车型返利  _”； 

2、甲方收到乙方红字发票后，在甲方应该付给乙方的货款中一次性抵扣本协

议项下的商务支持费用； 

3、乙方对甲方的上述货款抵扣按季度执行，每季度第一个月 15 日前按照上

季度应支持的费用核算、确认及扣款。 

三、 保密条款：  

1、保密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 

1） 双方都有责任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、资料数据及商业秘密保密，不

得向第三方泄露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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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合同及其相关

附件内容，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接触到的对方需要保密的情报和资料； 

3）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自行使用或

允许他人使用从对方获得的信息（信息指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报告、

摘录、纪要、文件、计划、报表、复印件等）； 

4） 乙方若要在相关的宣传、广告或出版物中使用甲方商标、标志、名称

或项目简介，并作为案例进行市场推广行为，必须与甲方协商书面同

意后方可执行。 

2、保密期限：双方合作开始至合同终止后三年内； 

3、泄密责任：任何一方违反此协议，须承担本协议金额 30％的违约金，给

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还须承担赔偿责任； 

4、双方约定：不论本协议是否变更、解除、终止，保密条款均有效。 

四、 合规条款： 

1、乙方保证其将遵守所有与本协议项下拟进行活动有关的适用法律，尤其

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、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》、《英国反贿赂法案》中关于禁止贿赂的

规定。 

2、乙方声明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政府官员（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

人员）提供报酬、报销或任何其他利益以影响其行为，或获得或保持与

福田戴姆勒汽车业务相关的不当优势。 

3、乙方保证，乙方及其人员不向福田戴姆勒汽车人员或其亲属直接或间接

允诺、给付任何贿赂或其它不正当利益。若乙方发现甲方人员有任何形

式的索贿受贿行为，乙方应向甲方举报（来信、来访地址：北京市怀柔

区红螺东路 21 号法律合规部；举报电话：010-60678800；举报电子邮箱：

ftdm_bpo@bfda.cn）。 

4、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，未经福田戴姆勒汽车事先明确书面同意，乙方不

得将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、责任或义务（包括到期付款或即将到期的

付款）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方。 

5、乙方同意，若福田戴姆勒汽车基于可靠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福田戴姆勒

汽车认为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声明、来源可靠的新闻报告等）认为乙方可

能已经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、保证或义务，经福田戴姆勒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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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给予提前合理时间通知，福田戴姆勒汽车或其聘请的第三方有权就与

本协议履行相关的文档和材料，包括会计账簿和记录，进行审查，但审

查应严格限于本协议所述工作范围且应仅为合规审查目的。 

6、乙方同意，如果福田戴姆勒汽车基于正当理由（包括但不限于福田戴姆

勒汽车认为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声明、来源可靠的新闻报告等）善意相信

乙方违反了本合规条款第 1条至第 3 条中所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义务、声

明或保证，福田戴姆勒汽车可以在协议正式终止日期到来前的任何时间

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，终止立即生效，且无需为该终止承担违约

金或支付赔偿。 

7、乙方同意，如其发现其因与本协议相关的行为正被执法或监管机关、政

府机构、国际组织、证券交易所或非政府组织调查，应立即通知甲方；

此外，如乙方发现其因违反反腐败相关法律而正被执法或监管机关、政

府机构、国际组织、证券交易所或非政府组织调查，无论被调查行为是

否与本协议相关，应立即通知甲方。 

五、 其他： 

1、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战争、重大政治变故、公共卫生事件等）的

原因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2、由于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和纠纷,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,协商无效的,

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3、通知： 

受送达人甲方：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；送达地址：北京市怀柔

区红螺东路21号；邮编：101400；联系人：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。 

受送达人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送达地：                  ；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 

甲、乙双方约定上述地址为送达地址，在发生纠纷时，同意人民法院或

仲裁机构将上述地址作为送达诉讼、仲裁文书的确认地址。合同签订后，

若一方当事人需要变更送达地址，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合同当事人。

未经书面通知，视为送达地址未变更。 

4、违约责任：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的，应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

任，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 

5、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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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两份、乙方一份，经甲、乙双方授权委托人签字

并盖章后生效； 

7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甲方：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  乙方：  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